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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财字〔2020〕5 号 

 

 

东北大学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费保障

有关工作的通知 

各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决

策部署，全力支持学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按照《教育部办公

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经费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电〔2020〕47

号）和《关于做好 2019—2020 学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教学

组织和行政运行工作的通知》（东大校字〔2020〕8 号）等有关

文件要求，现就疫情防控经费保障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增强做好疫情防控经费保障工作的

政治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 

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际需求，学校积极筹措资金，设置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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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控专项经费，及时调整支出结构，足额保障学校疫情防控经费

需求，确保疫情防控期间资金及时到位，防止因经费问题或资金

支付等影响疫情防控工作开展。 

二、统筹资金，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有效推进 

学校将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和自有资金，落实好学校疫情防控

物资所需的各项经费。积极拓宽筹资渠道，主动争取各级主管部

门专项补助资金和社会捐赠资金，广开社会资源，做好各类捐赠

财物的管理、使用等工作。根据防控工作需要，按照“防控不停

教、不停学”工作要求，对学校教学、科研、校园信息化、后勤

保障运行等经费支出预算进行调整，确保各项工作及时有效开

展。 

三、做好学生资助，确保经济困难学生正常生活和学习 

密切关注因疫情和学校“在线教学”等教学安排调整对学生

家庭经济困难状况、学习生活成本等方面的影响，统筹各类学生

奖助学金，据实追加学生困难补助并及时发放相关资助经费，切

实提高精准支持力度。  

四、发挥教学科研优势，积极开展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 

各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应根据学校教学科研需要及时调整项

目预算，利用基本科研业务费、“双一流”及引导专项等资金，

支持开展疫情防控方面科研攻关工作，尽快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疫

情防控中。 

五、超前谋划，提高前瞻性，确保 2020 年预算执行 

按照 2020 年教育部对我校批复预算，综合考虑疫情防控工

作进展情况，各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和项目依托单位要提前谋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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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中央财政专项预算执行。对确因受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而没

有办法完成的财政专项项目，项目依托单位应按照《东北大学关

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预算调整的通知》（详见附件）要求及

时向归口部门申请调整预算。项目归口部门调剂项目预算要优先

向应急救治、隔离设备购置、设施改造等疫情防控急需项目倾斜。

疫情防控经费安排及使用管理情况，将作为 2021 年预算安排的

重要因素予以统筹考虑。 

六、转变工作作风，确保财务服务高效便捷 

制定疫情期间财务服务工作方案，创新服务方式，充分利用

“网上办”“掌上办”“机具办”等信息化手段实现“不见面”“不

等待”的财务业务办理模式；为疫情防控期间急需办理的财务业

务开辟绿色通道，急事急办、特事特办和主动上门开展服务，确

保各项财务保障工作高效、及时、便利，为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

提供坚强财务保障。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附件：东北大学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预算调整的通知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0年 2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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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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